常宁市统计局2023年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平稳切换，实现财政资金安全安全、规范、高效运行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精神，按照《衡阳市财政局关于编制2023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衡财预〔2022〕311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根据编委核定，我局内设股室 7 个，所属事业单位0个，全部纳入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。 

内设处室分别是：办公室、业务股、网络信息中心、普查中心、综合政研室 、财务股、执法队

我局2023年年初预算304.44万元，编制人数为23人；年初预算实有在职人员23人，离退休人员11人。

（二）单位主要职责
1.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律、规章、制度、标准和统计工作计划，实施国家统计体制改革方案和办法，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各部门完成国家统计任务。

2.制定和组织实施本市统计工作规划、调查计划及其调查方案。审查各部门统计调查计划、调查方案。负责全市统计报表和统计资料的管理工作。

3.根据国家统计法律、规章，组织指导全市统计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，监督统计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。

4.建立、健全全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，组织实施全市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。

5.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普查、农业普查、经济普查等周期性的重大的国情、国力普查和投入产出、R&D资源清查。

6.搜集、整理和提供基本统计资料，对全市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；向市委、市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决策咨询建议。

7.搜集、整理、提供周边地区和全市基本统计资料，研究周边地区和全市经济发展动态。

8.统一审核、管理、公布、出版全市性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，定期发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信息。

9.规划、协调和管理全市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咨询服务行业，开展社会经济发展评价工作，培育和发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市场。

10.建立和健全全市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体系，统一管理统计数据库网络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    2023年度，我局本年支出合计773.2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94万元，项目支出487.04万元。

1、人员经费252.69万元，由财政统发中心发放。

2、日常公用经费41.31万元，用于机关运行经费。

3、2023年度项目经费487.04万元，其中2023年度财政拨款项目支出487.04万元，其中用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经费325万元；用于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经费及奖励资金152.04万元；用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作经费支出10万元。

三、整体支出使用范围、方向和内容    

1、年初预算整体支出的使用范围、方向和内容

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773.2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94万元，（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0.0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20.7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13.23万元），项目支出487.04万元，（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87.04万元）。资金到位率100%，资金使用率100%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固定资产有专人管理，职工满意度达100%。

2、预算执行方面。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；“三公”经费较上年所减少 。

3、预算管理方面，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仍需进一步强化。
4、资产管理方面，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，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，总体执行较好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1、预算安排经费不足：日常公用经费安排不足、与实际支出相差较多。
2、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严格控制，基本为刚性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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